
 

 

屯門區議會  

2020-2021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康文署轄下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 

第二次報告  

 

會議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（下稱「地委會」）轄下康文署轄下設施管理工作

小組（下稱「工作小組」）於 2020 年 10 月 20 日舉行第二次會議。  

 

I .  修訂《遊樂場地規例》後的執法情況  

2 .  工作小組成員及嘉賓就議題提出的意見及查詢綜述如下：  

( i )  擔心疫情完結及解封公園後會再次出現噪音問題；  

( i i )  指出仍有市民在公園聚集，當中有人沒有佩戴口罩，並懷疑

有人進行色情活動；  

( i i i )  質疑有保安包庇違規人士，就此建議轉換保安公司及將涉事

保安調職；  

( i v )  表示部分日子並沒有康文署經理當值，因而無法執法。  

 

3 . 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：  

( i )  指出自新修訂規例生效後，屯門區大部分康樂場地已沒有發

現曲藝活動；  

( i i )  表示即使沒有市民投訴，如署方發現違規情況，也會進行檢

控；  

( i i i )  指出署方會向未有佩戴口罩的人士作出勸喻，如相關人士屢

勸不聽便會作出檢控；  

( i v )  表示署方會派員不定時執法，當中執法小隊及場地主管均可

執法；以及  

( v )  指出署方會與保安公司高層會面，要求訓示保安員及要求暫

停涉事保安員工作，並指現時的保安公司合約將於 20 21 年 7

月屆滿，署方會研究改善保安服務的方法。   

 

II.  其他事項  

4 .  康文署代表就屯門公共圖書館在 20 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的運作安

排匯報，內容綜述如下：  

( i )  市民進入圖書館前須接受體溫檢測和使用酒精搓手液，並須

佩戴自備的口罩；  

( i i )  十二歲以下兒童必須在成人陪同下才可使用圖書館設施；  

( i i i )  每張桌子最多只能讓四人使用，並設膠屏風作出有效分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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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  

( i v )  在每個開放時段完結後進行清潔及消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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